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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白蚁防治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

二０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粤价[2002]370 号 

各市物价局、房管局（建设局）： 

根据建设部《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》（〔1999〕第 72号令）和

省人民政府《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规定》（〔1997〕第 19号令）的

有关规定，现就白蚁防治收费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省对白蚁防治单位实行资质认证准入管理，白蚁防治单位为经

营企业，为房屋业主和使用人提供有偿服务。白蚁防治费列入经营服务性

收费管理。 

二、城市新建房屋必须由建设单位和有资质的白蚁防治单位签订《白

蚁预防合同》委托开展白蚁防治服务。改建、扩建、装饰装修及原有房屋

等的白蚁检查与灭治，由房屋业主和使用人自愿委托有资质的白蚁防治单

位提供服务。 

三、根据白蚁防治内容的不同，白蚁防治服务收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

价和市场调节价： 

1、城市新建房屋的白蚁防治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基准价标准见附表，

各市可在不超过省制定的基准价内确定当地的基准价格。各白蚁防治企业

可在当地基准价格的基础上，按上浮为 0，下浮不超过 20％的幅度与建设

单位议定具体的防治费。 

2、改建、扩建、装饰装修及对原有房屋等的白蚁检查与灭治服务收费

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供需双方自行约定。 

3、城市新建房屋白蚁防治包治期内的复查（维护）不另行收费，其费

用包含在防治费内（占防治费的 20％），具体的监管办法由各地根据实际

情况制定。 

复查（维护）费是指包治期内检查和灭治的费用。包治期按建设部的

规定为 15年。 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0OTc1NDQ%3D&showType=0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yMjU5NDQ%3D&language=中文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1MzEzMjc%3D&language=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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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地房地产管理部门，要向社会公布经县以上房地产管理部门按

照建设部规定的条件核批的具有白蚁防治资质的企业名单，供建设单位选

择。不具备白蚁防治资质的服务单位不得开展白蚁防治业务。 

五、建设单位有权自愿选择具备资质的白蚁防治单位为其提供服务。

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不得对建设单位指定白蚁防治服务单位。 

六、根据《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规定》，经营单位须到当地物

价部门申领《广东省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》，实行亮证收费，向社会公

示收费项目和标准。收取的白蚁防治费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的发票。 

七、各地价格、房地产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白蚁防治企业收费及经营行

为的管理，对违反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、自立收费项目、偷工减料等行

为要严肃查处。 

八、以上规定自 2003年 1月 1日起执行，收费标准试行 2年。原规定

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附件： 

城市新建房屋白蚁防治费基准价标准表 

金额单位：元 

工程项目名称  计量单位  
收费标

准  
备注  

一般  
10层（含 10

层）以下部份  
平方米  3  

1、计量单位为项目建筑物建

筑面积。  

建筑物  
11―30层（含

30层）部份  
平方米  2  

2、一般建筑物的防治费为各

部份累计收费总额之和。  

 
31层以上部

份  
平方米  1  

3、一般建筑物有地下室或无

地下室均执行同一收费标准。  

别墅   平方米  10  
4、表内收费标准已含药品、

人工以及包治期的费用。  

3 层（含 3

层）以下的
 平方米  7   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DA1MzEzMjc%3D&language=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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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厂房、

仓库、商场  

 


